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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作为一项民生工程，能够很大程度上破解居民出行难。自启动该

项工作起，江苏路街道共竣工 48 台，主要分布在长新小区、东浜小区、南辉小区等。电梯

的安全和持续运行事关居民日常使用，也影响部分“观望中”居民加梯的积极性。目前，较

早竣工的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陆续满三年免费维保期，针对后续维护保养等管理问题，

2023 年长宁区出台了《关于加强长宁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后续管理的指导意见（试

行）》，对相关责任主体、职责、管理经费筹集使用等作了明确。但就江苏路街道来看，较

早竣工的既有多层加装电梯多集中在老旧小区，存在维保资金筹措有限、自治能力不足、物

业管理资质不够等问题。为进一步解决“后加梯时代”运维的实际困难，建议如下：

一是压实主体责任。坚持加梯全周期管理，建设与管理同步推进。电梯建后的维保主体、

责任、费用等相关事项应提前一并纳入加梯方案和合同的协商约定中。强化特种设备安全监

管，设立专门的监督机构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加装电梯的维护和管理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评

估，督促加梯维保单位有力落实管理责任。

二是完善维保机制。优化加梯维修基金筹措规则，按照受益原则对不同楼层分摊比例进

行设置，妥善处理居民不同意见。建立维修基金审计制度，定期对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

公示，加强资金监管和合理使用，打消居民出资后顾之忧。加大“上海智慧电梯码”宣传力

度，加强“随申办”智慧电梯模块功能开发、数据流通和集成使用。

三是加强居民自治。推广“加梯三人小组”有效自治模式，在电梯后续维保过程中引导

督促业委会、楼组等自治载体有效参与电梯维护管理，做好加梯“后半篇文章”。加强宣传

教育，提升居民电梯安全使用意识，减少人为因素对电梯造成的损害。引导居民就文明乘梯

达成公约，自觉爱护使用。鼓励社区法律顾问等法律专业人士参与，帮助居民解决电梯维保

合同订立中遇到的问题。


